
编辑 梁波 美编 丁锐2026.4.10 星期五 08
文体

广告经营许可证：辽工商广字01—257号
发行单位：沈阳红马甲报刊发行物流配送有限公司社址：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邮编：110003

出版单位：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订报热线：22895302
广告部： 22699260

零售价：1.00元/份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订阅价：300元/年地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

全红婵遭网暴或涉200余人微信群
检察日报：这是有明确指向的人格侵害

檀健次等演员工作室发声：
删除、下架、追责！

4月9日，检察日报刊发文章《全红婵遭网暴已报

警，法治社会容不下无端“键盘伤人”》，全文如下：

4月8日，针对跳水运动员全红婵遭受网络暴力一

事，其所属的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发文表示已报

警，并将通过法律途径坚决追究网暴者责任。国家体

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随后也发表声明，称坚决支

持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坚决抵制畸形

“饭圈”文化侵蚀。

前不久，全红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含泪恳求“不要

再骂我了”的画面，让很多人感到唏嘘，足见网暴对运

动员身心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此次训练中心报警，

正是对这一恶性伤害最直接的法律回应。

据媒体报道，全红婵遭网暴事件可能涉及一个微

信群，其规模达200余人，群公告明文标注“禁止攻击其

他运动员（全红婵除外）”，群内长期存在针对全红婵的

侮辱性外号与人身攻击言论。

这一细节令人不寒而栗：本是用来群聊的社交工

具，却异化为公开的侮辱场所。从法律角度看，这并非

普通的“口嗨”，而是有明确指向的人格侵害。民法典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名誉权。不特定关系人组成的微信群具有公共

空间属性，群成员在此类微信群中发布侮辱、诽谤、污

蔑或者贬损他人的言论，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应承担

法律责任。

根据《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

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依据法

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

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两高一

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

指导意见》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实施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依法从重处罚。根据上述规定，

群主对群成员负有管理职责。若调查证实该微信群

的群成员发表不当言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

益的，群主若未尽管理职责，亦应承担相应侵权责

任，若情节严重，还可能面临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相信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后，网暴全红婵事件很快

会有结果。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清朗网络空间的构

建，从来不是办理一件有影响力的案件就能一劳永

逸。这场网暴背后不仅暴露出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

圈生态的侵蚀，更揭露出网暴治理的深层次困境——

低成本施暴与高成本维权之间的失衡，让不少本应被

追责的网暴行为游离在法律管制之外。

如何向屡禁不止的网暴行为说“不”？网络平台要

履行好监管责任，不以“流量”为由牺牲个人利益、助长

极端情绪，从源头上切断“饭圈”毒瘤的传播链条。司

法机关要加大惩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网暴者痛到

不敢再犯，并明确微信群、微博群、贴吧群等各类互联

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的责任边界，让“半封闭空间”不

再享有隐形的侵权豁免。

只有将网暴的违法成本从“纸面”落到“现实”，公

众人物的人格权保护才能真正获得法治的刚性托底。

希望通过对全红婵遭网暴事件的依法处置警醒世人，

网暴者躲在屏幕后“法不责众”的幻想，在法律面前没

有容身之处。 据检察日报正义网

4月8日，跳水运动员全红婵所在的广东省二沙体

育训练中心发文称，就她遭受网暴一事，已向公安机关

报警。同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也就网

络上出现针对全红婵等跳水运动员的网络暴力、恶意

攻击及不实信息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抵制畸形“饭圈”

文化，对任何网络暴力和恶意攻击行为将严肃处理，绝

不姑息。

一段时间以来，全红婵频频遭受网暴。就在不久

前，她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被网暴的经历，忍不住哽咽：

“不要再骂我了，不要骂我家里人，不要骂我朋友。”她

那无奈又无助的模样，令人既心疼又愤怒。心疼，是因

为她毕竟才19岁，正值花样年华，却要承受无端谩骂与

造谣抹黑；愤怒，则是这样一位屡创佳绩、为国争光的

运动员，却一再被推到风口浪尖，遭受无妄之灾。

一位年纪轻轻的跳水天才，被畸形的“饭圈”文化

长期困扰，被恶意的网络暴力持续伤害。于情于理于

法，都不可接受。那些躲在屏幕后的冷嘲热讽、恶意揣

测，不仅是对个人尊严的践踏，更是对体育精神的亵

渎。这种伎俩不仅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更破坏社

会的文明风气和网络生态，寒的是运动员的心，堵的是

后来者的路——让无数心怀梦想的青少年，对舆论环

境心生畏惧、踌躇不前。支持全红婵，就是支持每一个

努力拼搏的运动员，也是守住我们这个社会的善意底

线。

体育机构接连发声，传递出同一个明确立场：坚决

反对畸形“饭圈”文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暴力

和人格侵害，坚决维护全红婵的合法权益。声明不约

而同地强调了“法律”二字。对全红婵的长期网暴已涉

嫌触碰法律红线，治理网暴、铲除畸形“饭圈”文化，仅

靠道德劝说和口头批评远远不够，必须依法处理，让施

暴者付出应有代价。不能止于“心疼”全红婵，更要“追

责”网暴者。一方面，要顺藤摸瓜，彻查施暴者及其幕

后推手；另一方面，要依法严惩，让屏幕后的中伤者付

出应有代价。

网络空间，绝不能成为“按键伤人”的法外之地。

体育赛场，绝不能容忍畸形“饭圈”文化肆意滋长。唯

有让“违法必究”成为常态，恶意中伤者、心怀叵测者、

心理阴暗者才不能凭借小小的键盘无端伤人。彻底斩

断伸向运动员的黑手，才能真正守护住这片属于奋斗

与荣耀的赛场。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网暴的邪气，要靠法律的正气压

全红婵含泪恳求“不要再骂我了”。

截图自《人物》视频

4月8日，檀健次工作室发文，就

部分网络平台擅自生成、利用檀健次

AI内容的侵权行为作出郑重声明。

檀健次工作室称，上述平台在

未获得檀健次合法书面授权的情况

下，擅自利用包含檀健次肖像、姓

名、声音等人格性元素进行数据训

练并生成AI内容。

其工作室提出，所有未经授权

平台要下架、删除平台全端口、全数

据库内，所有涉及檀健次的肖像、姓

名、声音等AI生成内容及相关物料。

同时，要对檀健次的肖像、姓

名、声音等人格性元素采取永久技

术拦截、关键词屏蔽等合理措施，严

禁对檀健次的人格性元素进行数据

训练、生成AI内容及其他任何形式

的复制、传播、二次利用等行为。

檀健次工作室强调，他们将采取

法律措施追究侵权主体的法律责任。

在势不可挡的 AI 技术浪潮面

前，檀健次不是唯一被侵权的名人。

4月6日，著名演员龚俊、邓为、张

婧仪等人均通过工作室发声，强烈谴

责各种AI侵权行为，要求侵权主体对

相关AI内容进行删除、下架等处理。

多位艺人发声，引发各界热议。4

月8日，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商乂涛

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基于真人外貌、声音、行为

模式等创建的数字化形象（AI分身）及

其延伸内容，本质上是将真实人物的

肖像、声音等人格要素通过算法合成，

其法律定性取决于是否获得授权、使

用场景及是否造成混淆或损害。

商乂涛律师指出，未经本人同意，

使用其肖像等生物识别信息制作AI分

身，违反《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规定，

并触及《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敏感个

人信息的严格保护，权利人可主张停止

侵害、赔礼道歉及赔偿经济损失。若

AI分身被用于直播带货、广告推广等

商业场景，还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不正

当竞争，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面临行政处罚。 据极目新闻

檀健次檀健次


